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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行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對於各行
業者及其承攬廠商，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管理與措施，雖有相當詳盡之規定
，惟依各行業重大職業災害發生件數比例
顯示，職業災害並未有顯著下降趨勢，究
其原因乃事業單位缺乏安全衛生之自主管
理能力，無法發揮自律管理機制，因此為
減少職業災害之發生，必須建立完善的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為減少職業災害之發生，各行業者必須建
立完善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將安全
衛生管理與企業績效管理結合，並藉安全
衛生政策、組織架構、制度規章、計畫實
施、績效管理、系統評估等管理措施，達
成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之目標。此
外事業單位必須體認安全衛生不再只是技
術的問題，必須藉由持續、自主的安全衛
生稽核制度改善管理活動，來建立其安全
衛生自律管理機制，以降低職業災害的發
生。 



二、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架構 

 營造廠商必須體認安全衛生不再只是施工
現場的問題，營造廠商必須藉由持續、自
主的安全衛生管理活動，來建立其在永續
、品質精良、尊重生命安全及善盡社會責
任之承諾，所以事業單位及企業建制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已是時勢所趨。 



 遵守國家法令規章所提出的各項職業安全
衛生要求，以保障員工的職業安全與衛生
是雇主的責任和義務。雇主應在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工作系統中發揮其堅強的領導作
用並對職業安全衛生活動作出相應的承諾
和適切的安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包
括安全衛生政策、組織、規劃與實施、評
估和改善措施五個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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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政策 
 (一)安全衛生理念 
一個經營者應有之安全衛生理念包括： 

 1.尊重生命的理念：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訂定及
進行，都需注入生命基調，無論何時企業主在各種利
益下，仍應堅持人命最優先之原則。 

 2.確信職業災害事故可以防止的理念：職業災害有別
於天災，是可以預防的。 

 3.堅定安全政策與決心：認知經營順利、人員安全才
是企建業永續經營之基石，若安全政策允許打折扣，
企業經營無異於與運氣賭博。 



 (二)政策的制訂 
 安全衛生政策應由企業管理組織中最高管理階層制訂： 

 1.企業之經營理念應融入安全。 

 2.應追求高水準的安全衛生績效。 

 3.提供適當資源以執行安全衛生政策。 

 4.訂定並發佈安全衛生政策目標及各項管理規章。 

 5.從最高管理階層到第一線監督管理階層，均將安全管理
視為首要責任。 

 6.應有全部員工的參與及諮商，並確保各階層均能瞭解及
執行。 

 7.執行稽核確保政策之執行，並定期檢討評估政策及管理
制度之可行性。 

 8.確使所有階層之員工均能接受必要安全衛生訓練，並能
肩負所賦予之安全衛生任務。 



四、安全衛生組織實 

 為達成安全衛生政策，企業組織應使安全
衛生完全融入組織各種活動中。因此，安
全衛生組織必須達成風險控制、增進合作
、確保安全知識溝通無虞及人員適當配置
之功能，換句話說，安全衛生組織必須具
備安全評估、制度規劃、計畫訂定、參與
諮商、責任分工、指揮執行、教育訓練、
績效考核督導等多重功能。 



(一)幕僚式組織 

 企業應設置一級之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並
視事業規模置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由於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是董
事長、總經理之安全衛生幕僚，必須負起
全公司政策擬定、制度規劃、計畫訂定、
教育訓練、督導考核之責任。 



 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應辦理之業務包括： 

 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並指導有關部
門實施。 

 2.規劃、督導各部門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3.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
危害通識及作業環境測定。 

 5.規劃、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規劃勞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理。 

 7.督導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
理及統計分析。 

 8.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理評估，並提供勞工安全衛生諮詢
服務。 

 9.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 

 10.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二)集議式組織 

 為了發揮參與諮商、集思廣益之效果，達一定規
模之企業，應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之組織，以
研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事務。我國現行勞工
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規定，僱用勞
工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
會，置委員七人以上，並由雇主、勞工安全衛生
人員、各部門主管、監督、指揮人員、醫護人員
、工程技術人員及工會或勞工選舉之代表所組成
。其中，工會或勞工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會應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擔任
主席，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議。 



(三)直線式組織 

 安全衛生是企業管理的一部分，唯有堅持
「安全衛生、人人有責」之理念，將安全
衛生工作落實於各級主管、各承攬人及各
現場作業人員，也即全員職安之理念安全
衛生管理工作才有可能做好。也就是說，
建立直線式安全衛生組織，以主管指揮權
之行使，使安全衛生工作現場化、實質化
，是企業執行安全衛生管理成功的不二法
門。 



 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應執行事項
，包括： 

 1.職業災害防止事項。 

 2.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3.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
事項。 

 4.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 

 5.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6.擬定安全作業標準。 

 7.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標準方式實施。 

 8.其他雇主交辦有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協議組織 

依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事業單位與承攬人、
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爲防止職業
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
指揮及協調工作。 

 2.工作之聯繫與調整。 

 3.工作場所之巡視。 

 4.相關承攬事業間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5.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五、制度規章 

 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應包括安全衛生政策，
管理組織、教育訓練、自動檢查、緊急應
變、健康管理及承攬管理等事項。 



(一)企業之職責 

 1.訂定工作計畫並實施安全評估：必須辨識製造或作業程
序每一階段或步驟之潛在危害，並確立其預防對策於計
畫內。 

 2.建立安全衛生組織和管理計畫，確保安全管理能力。 

 3.慎選專業承包商並予以指導：小包之資格限制應包括安
全衛生資格及執行能力，小包之作業方法應予檢核。 

 4.確保協議組織運作，指揮協調共同作業廠商執行職業災
害防止事項。 

 5.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確保作業人員具有合格證照。 

 6.建立進入許可及危險工作許可制。 

 7.監視安全衛生成效。 



(二)承覽廠商之職責 

 1.辨識其承攬工作的危害、風險並告知企
業主擬定採取之控制對策。 

 2.提供企業標準作業程序等相關資料。 

 3.與企業及其他共同承攬廠商合作。 

 4.遵循企業之安全衛生政策及管理計畫並
聽從指揮及監督。 



(三)承覽廠商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職責 

 1.與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總負責人保持連
繫溝通管道，並將總負責人處獲得之職安
資訊轉告所屬相關人員。 

 2.就承攬部分執行總負責人指示事項。 

 3.完全認知共同作業產生之重大危害狀況
防範之。 

 4.如有再承攬人，則應與再承攬人之安全
衛生管理員保持連繫與合作。 



(四)作業主管、領班或監督人員之職責 

 1.決定作業方法、分配勞工並在現場直接
監督勞工作業。 

 2.檢查材料有無缺陷、檢查器具並汰除其
不良品。 

 3.監督勞工使用安全器具與設備。 



六、風險評估 

 安全評估係根據作業計畫找出作業過程中
潛在的危害，進而分析其危害發生之因果
關係，風險評估則是對危害發生之機率與
危害所造成之損失進行評估與判斷，最後
評估危害發生造成之損失、範圍及發生機
率而提出因應對策，藉以修正作業計畫，
避免將來產生人員傷亡及鉅大財物損失，
因此安全評估必須與風險評估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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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發生機率 

 1.高發生機率： 

 確定或幾乎確定會發生之災害，其危害項目包
括：墜落、擦傷、物體飛落、交通事故等。 

 2.中發生機率： 

 合理地似乎會發生之災害，其危害項目包括：
被夾傷、平面絆倒、感電、倒塌、崩塌、切割
傷等。 

 3.低發生機率： 

 非常少或從未發生之災害，其危害項目包括：
爆炸、溺水、火災等。 



(二)災害嚴重性 
 1.高度嚴重性： 

 災害會造成人員死亡、重大傷害或疾病，其危害項
目包括：高於二公尺以上墜落、被重物撞擊、倒塌
、火災、缺氧、異常氣壓、110伏特以上感電等。 

 2.中度嚴重性： 

 災害會導致人員短期的失能傷害與疾病，其危害項
目包括：二公尺以下墜落、切割傷、被夾傷、110
伏特以下感電。 

 3.低度嚴重性： 

 災害不會導致人員之失能傷害，其危害項目包括：
平面絆倒、重物搬運等。 



(三)風險等級 
 1.微不足道的風險： 

 無須採取行動，無須保存任何文件紀錄。 

 2.可忍受的風險： 

 無須進一步的預防動作，可在不增加成本下採取更有效益的解決辦法
，但須隨時監控以確保控制措施的維持。 

 3.中等程度風險： 

 必須採取動作以降低風險，對預防措施成本可以適度限制，但風險降
低方法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4.顯著的風險： 

 在危害風險降低前，不得使勞工進行工作，必須花費相當成本在預防
措施上，以降低其風險，若涉及進行中之工程，其危害必須在更短的
時間內予以改善。 

 5.不可忍受的風險： 

 在危害風險降低前，不得使勞工進行或繼續工作，如果運用預防措施
仍無法降低風險，則工程應保持在停工狀態。 



七、風險評估方法 

 風險評估方法包括定性評估方法與定量評
估方法，定性評估方法是找出作業過程中
不安全的行為、不安全的狀況及其因果關
係。定量評估方法則是評估危害發生之機
率及其所造成損失之程度。 



(一)檢核表 

 檢核表（Checklist）係根據作業規範及作
業經驗來制定，檢核表易於使用並可應用
於作業每一階段，可就作業計畫至完工各
階段所涉及之機具、設備、環境及程序檢
核其一般危害，並指出需進一步評估之事
項，但對新作業或高風險工程之評估，則
可能因檢核表遺漏重要項目而不適用。 



(二)初步危害分析 

 初步危害分析（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 PHA）係由擬訂作業計畫初期
，由具備安全評估素養之工程師就已知之
設計資料進行安全評估，作為施工計畫之
參考。初步危害分析著重於具危險性之方
法、環境及機具設備，可應用於新、舊作
業，除可評估出一般危害外，並可篩選出
需進一步分析之重大危害，因此常作為其
他需進一步危害分析之初步評估工具。 



(三)相對危害等級法 

 相對危害等級法（Relative Hazard 
Ranking Analysis； RHRA）係根據作業經
驗與教訓，將危害相對列等，通常藉由作
業危害頻率與作業危害嚴重率之乘積所得
之「作業危害指數」，作為危害等級相對
性之參考。 



(四)危害及操作性評估 

 危害及操作性評估（Hazard and 
Operability Review； HAZOP）需由一位
具有風險評估豐富經驗之學者專家擔任召
集人領導一群相關專長之工程師，以導字
或參數引導探討作業過程中可能發生之危
害或事故，將探討作業過程中所發現可能
危害之原因與結果予以記錄，並於作業階
段追蹤處理，可應用於設計階段及作業階
段，並適用於在經初步危害分析篩選後，
就特有之潛在危害進行分析評估。 



(五)失誤樹分析法 

 失誤樹分析法（Fault Tree Analysis； 
FTA）係就篩選出之潛在危害進行危害事故
因果關係推演，以可能發生之危害事故，
分析可能導致該災害之作業過程與可能途
徑，因此失誤樹分析法可以說是一種由上
而下的評估方法，對經檢核表、初步危害
分析、危害及操作性評估等方法篩選分析
後，需進一步評估潛在危害之因果關係，
或危害事故原因複雜者，皆適用失誤樹分
析法。 



(六)事件樹分析法 
 事件樹分析法（Event Tree Analysis； 
ETA）係從引起災害之起始事件開始分析，
推演其可能導致之結果，因此為一種由下
而上的評估方法，分析過程中以起始事件
推論其發生與否，再由可能之事故推論其
可能造成之事件，直至推論出其可能造成
之災害發生為止。對經檢核表、初步危害
分析、危害及操作性評估等方法篩選分析
後，需進一步評估潛在危害之因果關係，
或危害事故原因複雜者，亦適用樹件事分
析法。 



(七)故障模式與影響分析 

 故障模式與影響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 FMEA）係對機械、設
備發生故障時，分析其可能造成之災害模
式與影響，故障模式與影響分析評估結果
，對於危害及操作性評估相當有用，因此
故障模式與影響分析可說是危害及操作性
評估方法的一部分，另也可作為檢核表訂
定及修正之依據。 



八、系統評估 
 系統評估係評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
缺失並決定採取之補救措施，俾使管理系
統持續發展，引導形成安全衛生文化並改
進績效管理的標準。也就是說，系統評估
的目的在於評估安全衛生管理制度的設計
效力，並檢查工作現場的安全衛生狀況是
否遵照事業單位所規範的程序實行，管理
階層可由系統評估找出問題所在，並加強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中的弱點，以增進整體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效力。 



 系統評估應由熟知製程或施工程序的人員
或一個小組來執行，且撰寫書面報告告知
最高安全衛生管理階層並存檔，報告中應
針對不當之處提出改善建議，並針對缺失
內容辦理追蹤管制，系統評估應至少每三
年實施一次，以確保安全管理系統的適用
性。 



九、結論 

 為減少職業災害之發生，企業者必須建立
完善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將安全衛
生管理與企業績效管理結合，並藉由職業
安全衛生政策、組織架構、制度規章、計
畫實施、績效管理、系統評估等管理措施
，以達成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之目
標。 



 此外，對自動檢查發現之危害狀況必須予
以控制，其控制對策優先順序為：1.本質
安全：作業前安全評估，選擇最低風險之
工法、機具、作業方式或事先消除、避開
作業危害。2.安全裝置：危害未能以設計
方法及計畫作為消除時，應有保護性安全
裝置，阻絕危害途徑。3.警告裝置：設計
及安全裝置防護不足處，應有警告裝置，
以降低事故機率與嚴重性。4.安全標準與
教育訓練：藉由本質安全、安全裝置、警
告裝置來控制危害仍有不足者，可使用安
全標準、標示及教育訓練等方法予以彌補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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